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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巨野

综合

本报巨野5月18日讯(通讯员
张仰光 邹爱芝) 在“三夏”

即将来临之际，巨野县农机部门
以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等新
型、高科技含量”农机装备为载
体，以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
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杠杆，全面整
合农机装备、服务资源，实施科
学化管理，规范化作业，大力推
进“收、种、管”全程农机化作业，
切实为“三夏”农业生产提高优

质高效服务。
目前全县三夏农机化准备

工作已基本到位,预计“三夏”上
阵机械将达到2万余台套 ,农机
新装备、新技术将大显身手。在
此基础上，县农机部门为配合

“三夏”工作的开展，专门印发
了“小麦机收、深松整地、保护
性耕作、玉米机播”等农机操
作、维修技术要点 ,明确了三夏

“收种管”全程机械化作业标

准、技术路线、机械操作规范,并
通过示范基地实施辐射带动,尤
其是重点发挥农机合作社的

“集团化”作战优势,进一步扩大
小麦机收、玉米直播、秸秆还
田、机械深松、保护性耕作“一
条龙”作业面积；力争全县耕种
收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0%以上。

为确保新上阵机械处于良
好的技术状态,县农机部门积极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镇区、村队 ,

采取“科技下乡”、新技术培训、
新机具演示观摩会等形式,培训
机手4 5 0 0余人次 ,机手持驾驶
证、行驶证、机具合格证方可上
岗作业 ,确保“三夏农机安全生
产；同时，县、镇区农机维修服
务队加班加点帮助农机户进行
机具检修、安装调试，并实施跟
踪服务，切实为“三夏”农机化
生产开辟绿色通道。

巨野县“三夏”农机化准备工作已基本到位，上阵机械将达到2万余台套

农农机机新新装装备备、、新新技技术术将将大大显显身身手手

违法放贷百万

信贷员被追刑责
本报巨野5月18日讯(通讯员

甘雨盼) 近日，巨野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违法发放贷款案件，依法以
被告人于某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万元。

2007年4月至2012年11月，被告
人于某曾任巨野县某行业务员，在
其任职期间，作为第一责任人，于
某向他人违法发放贷款共6笔，数额
达125万元。公诉机关以被告人于某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
公诉，建议法院以违法发放贷款罪
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巨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于某身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
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其
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公诉机
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于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
愿认罪，酌定从轻处罚，故做出了
上述判决。

法官后语：各行违法信贷层出
不穷，被投诉举报绝对量居高不
下，在金融行业可谓“有口皆碑”，
在维护金融行业健康、有序、科学
发展的大环境下，各大银行缘何成
为金融机构的“特区”“滥”、“乱”、

“腐”的背后往往突显出有关监管
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病。

近年来，巨野县鲜明提出了以
画致富。把书画产业列入了“情暖
麟州——— 计生家庭六助行动”的首
选项目。成立了计生协会书画总会
和分会及书画合作社，吸收有绘画
特长的群众积极参加。农忙种田，
闲时绘画，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家庭
增收手段。目前，书画项目惠及千
余个计生家庭。去年全县计生协会
和书画合作社创收突破2 . 6亿元。

图为王刘村王广军和张海英夫
妇正在共同创作工笔牡丹《醉春
图》。 刘谓磊 报道

巨野“助福行动”

惠及千个家庭

5月17日下午，菏泽市城市管理局组织
山东省数字城管行业专家，对巨野县数字
化城市管理建设方案进行了评审。在评审
会上，专家组听取了巨野政府对项目前期
工作情况的介绍和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文
档资料。经过讨论后，专家组认为巨野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城管的建设，并
认真开展了项目前期调研工作，一致同意
通过评审。参加评审会的各部门也都认为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对于保护巨野城市
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等有重要意义。 程
建华 摄影报道

巨巨野野““数数字字城城管管””方方案案通通过过评评审审

男子自愿替雇员交付医疗费用，又要求打条人按借款返还

巨巨野野法法院院审审结结一一民民间间借借贷贷纠纠纷纷案案
本报巨野5月18日讯(通讯

员 邹祥波) 近日，巨野县人
民法院审结一民间借贷纠纷
案，原告郭某某在被告高某所
打的收条上面加上了“借条”二
字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
某偿还借款及利息，法院查清
事实后，依法驳回了郭某某的
诉讼请求。

2011年7月初，被告高某及
其哥哥等人跟着原告郭某某在

潍坊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由
原告郭某某为他们发工资。在
工作期间被告高某的哥哥被人
打伤，事发后，原告郭某某为被
告高某的哥哥交付医疗费用
12221元。2011年7月6日，原告郭
某某找到被告高某，要求被告
高某为其出具了收到12221元的
条子一张，内容为：“2011年7月6

号收到现金壹万贰仟贰佰贰拾
壹元，高某”。其中“2011年7月6

号收到现金壹万贰仟贰佰贰拾
壹元”为别人代写，被告高某只
在该内容的下面签的“高某”二
字。原告郭某某向法庭提供的
条子中，在“2011年7月6号收到
现金壹万贰仟贰佰贰拾壹元”
字体上面中间部位，书写有“借
条”二字，但不是被告高某所
写，也非高某签名当时所写。原
告郭某某以该条子为证据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偿还

12221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

被告高某向原告郭某某出具的
条子，只是证明收到了郭某某
的款项12221元，该款项当时是
郭某某自愿为高某的哥哥交付
的医疗费用，并非为高某从郭
某某处所借的款项，郭某某与
高某之间并没有借款的合意，
郭某某要求高某偿还12221元及
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养养甲甲鱼鱼荣荣获获菏菏泽泽市市创创业业之之星星

巨野县独山镇曹楼村甲鱼养殖创业户
常海东，搞甲鱼养殖已经5年了，创立了自
己的品牌———“河中参”牌黄河甲鱼，目前
有300亩养殖水面，年产优质黄河甲鱼50多
吨，带动了周边60多名村民就业。2014年，
他采取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吸收了230

余户村民以土地或其他形式入股，实现共
同富裕，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创业之星”。他
的养殖专业合作社现已自筹资金3500万
元，正在开发中的养殖水面超过2000亩。全
部开发完成后，可年产“河中参”牌黄河甲
鱼350吨以上，带动就业500人以上。图为菏
泽市2013年度“创业之星”——— 常海东正在
观察甲鱼的长势。 卢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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